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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107.5.1 日)    

貼心小叮嚀貼心小叮嚀貼心小叮嚀貼心小叮嚀－－－－登記案件常見補正事項登記案件常見補正事項登記案件常見補正事項登記案件常見補正事項      
一一一一、、、、    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契約書部分契約書部分契約書部分契約書部分：：：：    

1. 登記申請書更換代理人（或複代理人），申請書刪改處，請由
申請人認章。（地政士法第１７條、民法第１６７條、第５３
１條、第５３７條、內政部９６年８月９日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６００４９２２１號函） 

2. 申請書、契約書不敷填寫加附清冊，騎縫處請蓋申請人或訂立
契約人之印章。（公文程式條例第１１條） 

3. 契約書更改處請由訂立契約人蓋章。（土地登記規則第５６條） 
4. 各書表所蓋義務人印章與印鑑證明書上之章不符，請補正；或

請其親自到場並提出國民身分證正本，經本所指定人員核符
後，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名。（土地登記規
則第４０、４１、５６條） 

5. 案附○○○印鑑證明內所載申請目的為「○○○○」，與其申
請登記目的不符，請提出符合申請登記目的之印鑑證明辦理，
並請洽核發之戶政事務所以人工方式於申請目的修正處加蓋
該戶政事務所之校正章、或重新檢附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前一年
以後核發之義務人印鑑證明、或請其親自到場並提出國民身分
證正本經本所指定人員核符後，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內簽名，或依土地登記規則第４１條其他各款規定擇符辦
理。（土地登記規則第５６條、第４０條、第４１條、內政部
103 年 7 月 1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035492 號函、103 年 12
月 1 日台內戶字第 1030611977 號函） 

6. 義務人○○○於基地上另有建物（建號：○○○），請併同移
轉（或設定）。（民法第７９９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４條第
２項） 

7. 建物之基地座落另有○○○地號土地，亦為義務人所有，請一
併移轉（或設定）。（民法第７９９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４
條第２項〉 

8. 父或母親與未成年子女同為繼承人協議分割遺產，應為子女選
任特別代理人，請檢附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裁定證明文件及
裁定確定證明書，並檢附特別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證
明，或請其親自到場並提出國民身分證正本，經地政事務所指
定人員核符後，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名，或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４１條其他各款規定擇符辦理。（內政部９
７年８月１１日內授中辦地字第０９７００４９９２９號
函、土地登記規則第３４、第１１９條、４０條、第４１條、
民法第１０８６條、民事訴訟法第３９９條、非訟事件法第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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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條） 
9. 父或母親與未成年子女同為繼承人以法定應繼分申請分別共

有之繼承登記，應為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請檢附法院選任特
別代理人之裁定證明文件及裁定確定證明書，並檢附特別代理
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內政部１０３年５月１５日內授中辦地
字第１０３６６５０８７９號令、土地登記規則第１１９條、
民法第１０８６條、民事訴訟法第３９９條、非訟事件法第３
９條） 

二二二二、、、、    附繳證件部分附繳證件部分附繳證件部分附繳證件部分：：：：    

1. 影本請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上
一切責任」並蓋章。（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
４１點） 

2. 登記名義人○○○於登記簿無記載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統一編
號與地籍資料所載不符），請檢附其原登記住址（即民國○年
○月設籍於○○○）之身分證明文件辦理。（土地登記規則第
１５２條） 

3. 申請人○○○為未成年人，關於不動產登記之權利義務，應由
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請於各書表填明父母雙方姓名等資料並
蓋章，或檢具僅由一方行使之證明文件。（民法第１０８９條、
內政部８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台內地字第８７１２２５６號函） 

4. 義務人為法人，請檢附法人登記機關核發之法人及代表人印鑑
證明或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抄錄本、主管機關核發影本）
正本及其影本，影本應由公司切結「本影本與正本（抄錄本、
主管機關核發影本）相符，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
實，申請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並蓋章；或檢附公司設立〈變
更〉登記表抄錄本（主管機關核發影本），由公司切結「本登
記表現仍為有效之資料，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
任」並蓋章。（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４１點
第５款、土地登記規則第４２條） 

5. 請檢附義務人○○○印鑑證明，或請其親自到場並提出國民身
分證正本（未領有國民身分證者，請依土地登記規則第４０條
第２項規定檢附足資證明文件），經本所指定人員核符後，當
場於申請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名，或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４１條第○、○、○款規定擇符辦理。（土地登記規則第４０
條、第４１條） 

6. 區分所有權建物共有部分移轉（或權利範圍變更），因主建物
設定有抵押權，是否影響該善意第三人權益，請檢附抵押權人
同意書。（內政部７９年７月１６日台內地字第８１９８２３
號函、內政部８３年８月２日台內地字第８３０９５５１號
函、土地登記規則第４４條） 

7. 繼承人申請繼承登記，請依照被繼承人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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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繼承系統表。如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向戶政
機關申辦更正登記後，再依正確之戶籍謄本製作繼承系統表。
（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９６點） 

8. 案附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缺漏某出生別繼承人之
姓名，請洽戶政機關辦理戶籍更正或經戶政機關查證無法辦理
戶籍更正且其戶籍謄本均可銜接者，請檢附切結書敘明原因及
戶政機關查復文件辦理。（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９２點） 

9. 權利人為移轉標的共有人之一，請檢附權利人○○○原有持分
所有權狀，以便辦理持分合併，如因故無法提出請檢附切結書
併案辦理書狀補給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６６條第２項、１
５４條、１５５條、內政部７６年１月１９日台內地字第４６
９９２６號函） 

10. 依土地法第３４條之１第１項規定申請土地移轉登記，請檢
附已為通知（雙掛號之通知書或郵局存證信函）或公告之文
件，並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依土地法第３４條之１第１項
至第３項規定辦理，如有不實，義務人願負法律責任。（土地
法第３４條之１執行要點第７點第１、２款、第８點第１款）
（內政部106年 12月 1日台內地字第1061307056號號令修正
新增） 

三三三三、、、、    稅捐部分稅捐部分稅捐部分稅捐部分：：：：    

1. 案附土地增值稅繳款書、免稅或不課徵證明書上請洽稅捐機關
加蓋「截至○年○月○日無欠繳地價稅、田賦及工程受益費」
戳記或註明「地價稅無欠稅、工程受益費無欠費」及「承辦人
員職名章」。（土地稅法第５１條、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
申報現值作業要點第４點第３款） 

2. 案附契稅繳款書請洽核發單位加蓋無欠繳房屋稅戳記及主辦
人員職名章。（房屋稅條例第２２條第１項、財政部９０年７
月２０日台財稅字第９００４５４１４９號函） 

3. 本案不動產信託登記（信託歸屬、塗銷信託或受託人變更登記）
請先向稅捐機關辦理查欠作業或檢附無欠稅（費）證明文件。
（土地稅法第５１條、內政部８６年１２月２９日台內地字第
８６１２８９５號函、87年 3月 26 日台地字第 8704097 號函） 


